
(

上接

D30

版）

针对本次交易，渤海租赁已向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市地方税务局进行了通报，同时抄报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取得商务部办公

厅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出具的《关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重组上市有关事项的复函》（商办建函［

２０１０

］

１７５

号）。

大成律师认为；“渤海租赁已就其名称变更、增减注册资本、股权结构调整等历次变更依据商建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０

号文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

备案手续，并就本次重组向相关主管机构进行了通报，符合相关规章的规定。 待本次重组完成后，渤海租赁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５

日内，也

应按照商建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０

号文的规定，向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履行相关备案手续。 ”

（四）产权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渤海租赁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渤海租赁上述股东中，海航实业直接持有渤海租赁

６７．１５％

的股权，并通过天信投资持有渤海租赁

５．７５％

的股权，海航实业合计持有渤

海租赁

７２．９０％

的股权；另一方面，海航实业的控股股东海航集团通过燕山投资持有渤海租赁

１６．４６％

的股权，同时海航集团控股的天津燕山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航集团持股

６６．６７％

）为天诚投资（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即实际控制人，而天诚投资持有渤海租赁

１．０６％

的股权，因

此海航集团合计控制渤海租赁

９０．４２％

的股权（含海航实业持股），从而海航实业、天信投资、燕山投资和天诚投资（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

人。

综上，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实业，实际控制人为海航工会。 海航实业与海航工会基本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

＼

一、交易对方之一：海航实业”。

（五）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渤海租赁下属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住 所：

Ｒｏｏｍ ８０３

，

Ｆｕｔｕｒａ Ｐｌａｚａ

，

１１１ Ｈｏｗ Ｍｉ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

，

Ｋｗｕｎ Ｔｏ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公司注册证书号：

１３８４７７５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和设备买卖及租赁、对外投资、商业咨询等。

（

２

）产权控制关系

（

３

）主营业务介绍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渤海租赁设在香港的平台公司，是渤海租赁未来拓展国际业务、参与国际资产租赁的业务平台。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该公司尚未开展具体业务。

２

、天津渤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渤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 所：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１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刘江涛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６０

年

２

月

９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８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２０１１４５５０３７２０２８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债券发行担保；再担保业务；诉讼保证金担保；工程履

约担保；与担保有关的融资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企业、商业、制造业、物流业、农业、餐饮业进行投资（以上范围内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

）产权控制关系

（

３

）主营业务介绍

天津渤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拟以再担保和特色担保为核心业务，将通过对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的担保业务开展批量再担保业务、对高

科技型民营企业担保开展特色担保业务。

（六）主要资产权属状况、主要负债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

１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渤海租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１

，

１５８

，

７８８．５２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３７８

，

９４２．６９

万元，非流动资产

７７９

，

８４５．８３

万

元；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因开展租赁业务而产生的长期应收款

７２５

，

１０１．９４

万元。

渤海租赁的资产权属清晰，除租赁物外，其他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渤海租赁开展租赁业务主要涉及的资产抵押、质押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渤海租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贷款

５

亿元，以其与天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及天保投资签订的

《关于天津保税区、空港物流加工区投资服务中心大楼的租赁协议》项下的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７１

，

９０６．１

㎡投资服务中心大

楼提供抵押担保。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渤海租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贷款

３４

亿元，以租出资产天津空客

Ａ３２０

总装线厂房、土地使

用权提供抵押担保，以其与天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关于空客

Ａ３２０

总装线厂房的租赁协议》项下的应收租赁款提供质押担保。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渤海租赁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贷款

１．５

亿元，以其与蓟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天津蓟县滨河大街

弯线段（中昌路

－

四中路口）道路租赁协议》项下享有的全部权益和收益提供质押担保。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渤海租赁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贷款

４．２

亿元，以其与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

ＢＨ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９０２００１

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北安桥、金汤桥、十二经路、兴安路的租金收益提供质押担保。

２

、主要负债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渤海租赁合并报表负债总额

４７６

，

６５３．１６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４２

，

３５３．１６

万元，非流动负债

４３４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１４７

，

５２１

，

８００．４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９

，

３６６．６０

应交税费

６７

，

４６８

，

２３６．１７

应付利息

８

，

０３６

，

３８６．６１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８

，

７２３

，

５６４．５７

担保赔偿准备金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６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７

，

２３２．６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２３

，

５３１

，

５８７．０２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４

，

３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３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

，

７６６

，

５３１

，

５８７．０２

（

１

）主要流动负债情况

①

预收款项

１４

，

７５２．１８

万元，系预收天津港保税区办公大楼和空客厂房项目、同基船业项目、天津蓟县项目以及东丽项目的一季度租

金。

②

应付利息

８０３．６４

万元，系未至付息期的应付长期借款利息。

③

其他应付款

１９

，

８７２．３６

万元，主要系收到天津保税区空客厂房项目的保证金

１２

，

８７６

万元、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项目的保证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和天津蓟县项目的保证金

１

，

８７５

万元。

（

２

）主要非流动负债情况

非流动负债均为长期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①

长期借款分类

单位：元

借款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质押借款

５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抵押借款

３

，

７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

，

３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②

金额前五名的长期借款

贷款单位

借款

起始日

借款

终止日

币种

利率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币金额（元）

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２００９．１０．２６ ２０２４．６．２０ ＲＭＢ ６．１４ 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广东路支行

２００９．４．２０ ２０１９．４．１９ ＲＭＢ ６．０１７２ ４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ＲＭＢ ５．７６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

２０１０．１．４ ２０１７．１．３ ＲＭＢ ６．１４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

，

３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渤海租赁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七）主要财务状况

１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３８３

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０６７

号《审计报告》，渤海租赁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１５８

，

７８８．５２ １

，

０９４

，

１６１．４３ １

，

０６０

，

７５６．１１ １３５

，

０８９．３６

负债合计

４７６

，

６５３．１６ ４３３

，

１１７．９５ ４２０

，

４８８．７４ １

，

０８０．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

，

７１３．５９ ９

，

９９７．８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７１

，

４２１．７７ ６５１

，

０４５．６０ ６４０

，

２６７．３７ １３４

，

００８．５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８２

，

１３５．３６ ６６１

，

０４３．４７ ６４０

，

２６７．３７ １３４

，

００８．５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５７

，

６８８．９０ ９

，

２１２．２３ １５

，

３５９．７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５

，

５６８．７８ ３

，

３９４．９２ ８

，

１１２．０３ ４

，

０１８．４１

利润总额

３３

，

８３２．７３ １１

，

６５８．９２ １２

，

６６８．７９ ４

，

６９５．５３

净利润

２５

，

１８９．５９ １０

，

７７６．１１ １０

，

１７３．８２ ３

，

８７５．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２５

，

１７６．０１ １０

，

７７８．２４ １０

，

１７３．８２ ３

，

８７５．２６

２

、渤海租赁未来可预计的政府补贴情况

根据渤海租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已起租的九个项目情况，预计未来的政府补贴金额、同期的盈利预测金额、政府补贴与盈利的对

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政府补贴

一次性补贴

２

，

０００．００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７．８８ ３５６．２２ ６９０．８

房产税

－ ２７８．３２ ２４３．３３

契税

２

，

１３０．００ ６

，

５７３．９７ －

所得税

２８８．９３ ７０２．８６ ９８１．５２

其他

１０９．９５ ３５２．６３ ９５．１９

合计

４

，

５５６．７６ ８

，

２６４．００ ２

，

０１０．８４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

４

，

５５６．７６ ６

，

１９８．００ １

，

５０８．１３

净利润或预计净利润

１０

，

１７３．８２ ２５

，

１７６．０１ １９

，

９０１．００

政府补贴占净利润的比例

４４．７９％ ２４．６２％ ７．５８％

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

５

，

６１７．０６ １８

，

９７８．０１ １８

，

３９２．８７

（

１

）政府补贴依据

１

）根据《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津财金［

２００６

］

２２

号），对在天津市新设立的总部或地区总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

其中，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以上的，补助

２０００

万元。 因此，渤海租赁

２００９

年收到该项补贴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根据渤海租赁和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渤海租赁在享受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

天津港保税区将进一步给予财政扶持，即渤海租赁上缴税金的地方留成收入，前两年（

２００９

年与

２０１０

年）返还

１００％

，第三年至第六年（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返还

６０％

，第七年至第十年（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返还

５０％

；上述优惠政策涉及的税种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契税，如将来国家对有关税收政策进行调整，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相应

地对上述政策做出调整。

３

）根据 《关于给予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在空港加工区投资服务中心的资产转让及租赁业务的财税优惠政策的确认函》（津保财发

［

２００８

］

１１

号）和《关于给予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在空客

３２０

总装厂房的资产转让及租赁业务的财税优惠政策的确认函》（津保财发［

２００９

］

７

号），渤海租赁在购入环节、租赁期间以及转让环节因业务所缴纳的各项税费将天津港保税区区留成部分全部返还给渤海租赁。 因此，渤

海租赁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租赁项目和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租赁项目享受相应补贴政策。 上述确认函系进一步落实《合作备忘录》所述优

惠政策的相关文件。

（

２

）政府补贴的有效期限及取得条件

１

）政府补贴的有效期限

根据《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津财金［

２００６

］

２２

号），对在天津市新设立的总部或地区总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

该政府补贴属于一次性政府补贴。

根据上述渤海租赁和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渤海租赁可持续获得相关政府补贴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政府补贴的取得条件

根据上述渤海租赁和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渤海租赁将享有在天津港保税区上缴税金的地方留成部分的税

收返还优惠，主要涉及税种包括契税、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等。

因契税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属转移时向产权承受者征收的一种税收，仅针对交易行为一次性征收，因而由此带来的税收返还是偶

发性的，且仅在天津港保税区购买房产项目过户时才会发生。

除契税以外的其他税收返还如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渤海租赁未来将持续获得的政府补贴主要来源于上

缴的企业所得税及营业税等税种。

（

３

）政府补贴对渤海租赁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１

）根据上述列表数据，渤海租赁未来可预计取得的政府补贴在净利润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２

）渤海租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已起租的九个项目除斗山租赁项目租赁期较短外，其余项目的租赁期均在七年以上，项目租赁期限

较长。 根据相关项目的租赁合同约定，渤海租赁在租赁期内均能持续盈利。 目前上述九个项目均运作正常。

３

）渤海租赁现有注册资本

６２．６１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行存款余额约

３６．７７

亿元，还具有较大的业务发展空间。 随着渤海租

赁新增项目带来的净利润的增加，上述政府补贴收入在其年度净利润中的占比还将逐渐下降。

因此，去除政府补贴因素外，渤海租赁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八）拟置入及购买资产最近三年曾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渤海租赁最近三年增资情况详见本节“二、拟置入及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三）历史沿革”。

（九）与业务相关的主要资产情况

１

、主要资产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与渤海租赁业务相关的资产主要为租赁物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入账价值（元） 起租时间 租赁期限

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

７３２

，

６８３

，

６７７．５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年

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

３

，

２２４

，

８７３

，

３８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年

舟山同基船业有限公司关于在建船坞码头构

筑物及设备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年

武汉四座大桥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年

蓟县道路

１８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年

合计

６

，

９４５

，

１５７

，

０６５．５０

２

、主要土地、房产情况

上述租赁物资产中相关土地、房产情况如下：

（

１

）土地

项目 权证编号 坐落 用途 面积（

ｍ２

）

是否存在抵

押

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

房地证保税字第

１５０００２１９８

号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

西三道

１６６

号

商业用地

４７

，

９９９．４

已抵押

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１１５０５１００００１２

号

空港物流加工区京津

塘高速公路南侧

工业用地

５４９

，

６０３．１

已抵押

（

２

）房产

项目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坐落 建筑面积（

ｍ２

） 是否存在抵押

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

房 地 证 保 税 字 第

１５０００２１９８

号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

物流加工区投资服

务中心大楼

天津空港物流加

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７１

，

９０６．１

已抵押

（

３

）他项权利证书

项目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权利种类 建筑面积（

ｍ２

） 他项权利人

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

房 地 他 证 字 第

４３０２６１０１１２１７０３

号

空港物流加工区京津

塘高速公路南侧

在建工程房地产

抵押

１１９

，

４７７

光大银行天津

分行

上述资产相关抵押、质押情况见本节“二、拟置入及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五）主要资产权属状况、主要负债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

／１

、主要

资产权属状况”。

（十）拟置入及购买资产评估情况

拟置入及购买资产为渤海租赁

１００％

股权，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３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和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１１２８

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渤海租赁进行整体评估，两种方法的评估情况如下：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渤海租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万元， 评估增值

０．０８

万元， 增值率

０．００００１％

；具体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３５２

，

５６３．３１ ３５２

，

５６３．３１ － －

非流动资产

７３１

，

５９９．６４ ７３１

，

５９９．７２ ０．０８ ０．０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

，

６８４．２２ １５

，

６８４．２２ － －

长期应收款

６５８

，

１５２．７８ ６５８

，

１５２．７８ － －

固定资产

２１．９８ ２２．０６ ０．０８ ０．３６

其中：建筑物

－ － －

设备

２１．９８ ２２．０６ ０．０８ ０．３６

无形资产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１

，

０８４

，

１６２．９５ １

，

０８４

，

１６３．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０００１

流动负债

３０

，

８１２．６３ ３０

，

８１２．６３ － －

非流动负债

４０２

，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２

，

３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４３３

，

１１２．６３ ４３３

，

１１２．６３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６５１

，

０５０．３２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０．０８ ０．００００１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对渤海租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６５３

，

８２５．７７

万元，增值

２

，

７７５．４５

万元，增值率

０．４３％

。

３

、两种评估方法的差异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万元， 比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６５３

，

８２５．７７

万元，低

２

，

７７５．３７

万元，低

０．４３％

。 两种评估方法结果差异率较小。

４

、评估差异原因分析与结果选取

融资租赁行业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虽然融资租赁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其行业发展仍面临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目

前国内沪深两市尚无融资租赁类上市公司，且渤海租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时间较短，企业经营尚处于发展期，影响了评估师对企业所面临

的综合风险的准确判断，从而影响了评估师对企业折现率估算的准确性。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

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拟置入及购买资产价值参考依据。由此得到渤海租赁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万元。

５

、补充评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中联评估对渤海租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

号

《评估报告》。 根据该评估结果，渤海租赁

１００％

股权价值为

６７１

，

８３６．５８

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仍以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万元为准，补充评估不改变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作价。

第五节 业务与技术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由水利工程施工、教育和风电设备制造业务变更为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上市公司将转型为一家专业融资租赁公司。

一、融资租赁业务概述

（一）融资租赁的定义

由于融资租赁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不同，各国的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也不同，因而融资租赁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就

我国而言，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１

号———租赁》第五条之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

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根据该准则第六条规定，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

１

、在租赁期届

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２

、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

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３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

部分；

４

、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５

、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与融资租赁相联系的概念是经营租赁，按照《租赁》准则的定义，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为经营租赁。 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区别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租赁目的不同

在融资租赁方式下，承租人在等于或接近于租赁标的物的经济寿命的租期内，可长期占有使用设备。 在租赁期满后，还可能留购租赁

物。其目的在于添置资产或融通资金，增强资产的流动性。经营性租赁目的在于满足承租人短期、临时、季节性生产的需要，而非添置资产或

融通资金。 目的不同是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最主要区别。

２

、投资回收方式不同

融资租赁的承租人在于长期使用资产，租期一般较长；融资租赁的出租人可能在一个租期内就完全收回投资并盈利。相比较而言，经营

租赁因应承租人短期、临时、季节性需要的特点，出租人往往需要在多个租赁期内方可收回投资。

３

、涉及当事人和合同不同

融资租赁一般至少包括购买合同，租赁合同，涉及出租人，承租人，供货方三个当事，对于价值较大的租赁物，可能还会涉及银行；而经

营租赁一般仅有租赁合同，只涉及出租人，承租人两个当事人。

４

、财务影响不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１

号———租赁》之规定，如果一项租赁被界定为经营租赁，则承租方所支付的租赁费用应被认定为期间费用，

该费用可以税前列支，其对收入的影响实际上是税后费用，即：租赁税后费用

＝

租赁费用

＊

（

１－

所得税税率）。如果是一项融资租赁，则承租人

应将租赁物视同企业购入的资产计提折旧。 另外，根据会计处理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可能会产生未确认融资租赁费用，摊销时作为费用可在

税前列支。 由于有这两个因素，融资租赁对企业损益的影响与经营租赁是不一致的。

（二）融资租赁的功能

１

、融资功能

融资功能是融资租赁业务最基本的功能。融资租赁业务本身是一种以实物为载体的融资手段，是承租人扩大投资、进行技术改造，实现

资产变现、增加资产流动性，缓解债务负担的有效筹资渠道。对融资租赁公司而言，融资功能是否充分发挥对其效益情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融资租赁公司不仅可以利用财务杠杆，配比部分信贷资金，而且还可以通过选择租赁项目，使资金的运作达到最佳状态。 融资功能使得

承租人可以使用最少的资金进行企业的扩大投资，利用融资租赁进行融资、扩大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等。

２

、融物功能

融物功能是融资租赁业务不同于其它融资方式的特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主体享有信息资源的不平衡，承租人无力购买出

卖人的商品，而出租人的购买并出租的行为使得商品在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自由的流动。

３

、投资功能

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面对丰富的市场信息，投资者如果没有专业的经验很难对企业价值做出准确判断，从而增加了投资的盲目性。

而融资租赁公司由于具有特殊的资源优势，有能力发现合适的投资机会。融资租赁公司作为一个载体，可以通过吸收股东投资、借贷、发债、

上市等融资手段拉动银行贷款，吸收社会投资。 同时，租赁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开展租赁业务，可以减少银行直接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贷款，增

加资产流动性，减少银行信贷风险，加大投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财政部门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资金、信用、政府的

集中采购的杠杆作用，通过租赁公司盘活资产、筹措资金，从而可以扩大财政政策的倍数效应，加强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柱产业的投资

力度。

４

、资产管理功能

资产管理功能是由于租赁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而衍生出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帮助经营困难的企业盘活

资产，使企业的资产物尽其用，真正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

（三）融资租赁分类

根据融资租赁项目的复杂程度和操作模式，一般可将融资租赁分为以下几类：

１

、简单融资租赁

简单融资租赁是融资租赁的最简单的交易形式，即由三方（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人）参与，由两个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和供货合同）构

成的综合交易。 简单融资租赁是一切融资租赁交易的基础。 简单融资租赁交易有如下特点：

（

１

）一般由三方（出租人、承租人、供货人）参与，一般由两个合同（融资租赁合同、购买合同）构成；（

２

）租赁物由承租人选择；（

３

）租赁物

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但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的占有、使用权转让给承租人；（

４

）出租人不承担租赁物的瑕疵责任；（

５

）承租人

在占有和使用租赁物期间，应对租赁物件实施规范化的保养和维修，并承担有关租赁物的风险；（

６

）《融资租赁合同》结束后，承租人对租赁

物进行留购。 租赁物的所有权由属于出租人转移到属于承租人。

２

、售后回租

售后回租是指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将租赁物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然后通过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合同，按约定的条件，以按期

交付租金的方式使用该租赁物，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取得该物的所有权，但也有售后回租的承租人不留购租赁物的情形。 售后回租实际上是

购买和租赁的一体化。售后回租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①

租赁物是必不可少的形式要件。租赁公司首先要对租赁物存在的合法性和原所有权

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然后签订租赁物的《售后回租合同》，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②

《售后回租合同》实际上是《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

（回租合同）一体化的结果；

③

回租行为对租赁物的实际占有和实际使用不发生影响；

④

回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承租人的自有资金或流动资

金不足。

３

、委托租赁

委托租赁是指出租人接受委托人的资金或租赁物，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向承租人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 在租赁期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归

委托人，出租人代理管理并收取佣金。在委托租赁中，增加了委托人和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可以是资金委托，也可以是委托人限制的租赁物。

委托租赁常用于下列情况：一是委托人不具备出租人资格，对租赁业务不熟悉；二是委托人与受托出租人、承租人在不同地区或国家，没有

条件亲自管理，只好交给受托人。 委托租赁实际上是具有资产管理功能，可以帮助企业利用闲置设备，提高设备利用率。

４

、杠杆租赁

杠杆租赁是一个包括承租人、设备供应商、出租人和长期贷款人的比较复杂的融资租赁形式。在杠杆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承租人、设备

供应商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买卖协议和租赁协议，出租人往往只付少部分租赁物购置款项，其余的资金通过将上述协议抵押给金融机构，

由金融机构提供无追索权贷款获得（即规定贷款者只能从租金和设备留置权中得到偿还，对出租人的其他资产没有追索权），收回的租金必

须首先偿还贷款本息。当一家金融机构无法承担巨额融资时，出租人还可以委托信托机构通过面向多家金融机构发行信托凭证的方式来筹

措。

５

、厂商租赁

厂商租赁是一种由机械设备的制造商或经销商，对选定本企业生产或经销的机械设备的购买者，即最终用户，通过为其提供租赁融资，

将设备交付给用户使用的租赁销售方式。 设备的使用者在取得设备时无需一次性付清货款，只需在随后的租期内支付相应租金，即可获得

设备的使用权。这种方式实际上是租赁销售的方式，既使企业扩大了销售，也为企业提供了融资途径，是当前许多国家大力发展的一种融资

租赁方式。

（四）融资租赁和银行贷款的区别

融资租赁和银行贷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融资的性质不同

企业贷款的直接目的是获得资金，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仅是一种简单的借贷关系。 而融资租赁则是一种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形式，融

资是手段，融物是目的。在租赁交易合同中，一般对融资用途作了专门的限制，如用于购买某项设备，经承租人认可，资金由出租人直接支付

给设备供应商，不经过承租人的帐户，在融资租赁交易中，资金运动和实物的运动同步且紧密相连。

２

、融资程度不同

借款人向银行贷款，银行通常要求借款人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提供抵押和担保，对抵押品的评估相当低，为公允价值的一定比例，

仅能获取一部分贷款。 而融资租赁是设备自身未来创造的现金流量，一般在数额上等于融资租赁资产的价值。

３

、涉及合同数量和标的物不同

在银行贷款中，只有一项借贷合同，合同标的物就是资金，而在融资租赁交易中，至少有两项合同，合同的主要标的物是租赁物。

４

、交易中涉及的关系不同

在银行贷款中，主要当事人涉及贷款人和借款人两方，合同的主要标的物就是资金。 而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往往要涉及承租人、出租人

和供货方三方当事人，他们的关系既有租赁关系，又有买卖关系。

５

、会计处理方式不同

银行贷款对借款人而言，会计处理上是直接计人借款人负债。但融资租赁则不一样，融资租赁会计处理上应付租金记入长期应付款，分

期摊销，而经营租赁则不计入负债，租金直接列入费用，只在会计附注中列示。

（五）融资租赁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的区别

１

、租赁公司的一般类型

在我国，租赁公司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金融租赁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一般由银行或金融企业集团出资设立，这类公司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其资金来源通常为资本金、同业拆借、发行金融债

券和租赁项目专项贷款等。

（

２

）产业型租赁公司

产业型租赁公司一般由大型设备制造商出资设立，其租赁业务往往是配合母公司机器设备的销售，是销售手段的一种补充。 这类租赁

公司往往能够给承租人提供比较全面的技术支持、售后服务、配件供应和设备回收等服务。 如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的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等一系列融资租赁公司，就是对其国内外设备销售方式的创新和支持，也成为其新的利润增长来源

之一。

（

３

）独立的融资租赁公司

独立的融资租赁公司类似于渤海租赁，即不依托金融机构和设备制造企业而成立的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营业务的租赁公司。

２

、融资租赁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的区别

融资租赁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的区别主要是从监管体制来区分。 在我国，融资租赁业务的管理分别归属于银监会和商务部。 两家主管

部门管理的融资租赁公司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

１

）银监会主管的融资租赁公司名称中均有“金融租赁”字样，通常简称金融租赁公司。 而商务部主管的融资租赁公司名称中则不得含

有“金融租赁”字样，通常称之为融资租赁试点企业。

（

２

）适用法规不同。银监会主管的金融租赁公司主要适用法规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而商务部主管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主要适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

（

３

）业务范围和融资方式不同。根据《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八条之规定，商务部主管的融资

租赁试点企业不得有以下行为：

①

吸收存款或变相存款；

②

向承租人提供租赁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和其他贷款；

③

有价证券投资、金融机构

股权投资；

④

同业拆借业务；

⑤

未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 同时，根据其第九条规定，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风险资产（含担保余额）不

得超过资本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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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二、租赁业务的基本交易流程

（一）经营租赁的交易流程

经营租赁交易结构及交易流程相对简单，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交易流程解释：

①

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签署经营性租赁协议；

②

租赁公司与银行签署贷款协议，保险权益转让协议，设备抵押协议；

③

承租人根据协议安排向租赁公司支付保证金；

④

租赁公司与供应商签署设备采购协议；

⑤

银行向租赁公司提供资金，租赁公司向供应商付款购买设备；

⑥

设备提供商向租赁公司提交设备，租赁公司将设备出租于承租人；

⑦

承租人按照经营性租赁协议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租赁公司向银行还本付息；

⑧

租赁期结束，承租人向租赁公司返还设备，租赁公司根据设备耗损程度确定抵扣保证金数额，多余部分返还承租人（若押金不足，公

司将向承租人追缴不足部分）。

（二）简单融资租赁的交易流程

简单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结构及交易流程如下图所示：

交易流程解释：

①

承租人与供应商签署设备采购协议；

②

承租人与融资租赁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协议，购买合同转让协议，保险权益转让协议，设备远期回购协议；

③

融资租赁公司与银行签署贷款协议，设备抵押协议，租赁权益转让协议，保险权益再转让协议；担保人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

④

银行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资金，融资租赁公司向设备提供商购买设备；

⑤

供应商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设备，融资租赁公司将设备租赁给承租人；

⑥

承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协议规定定期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向银行还本付息；

⑦

租赁期结束，承租人与融资租赁公司按照设备远期回购协议规定交易租赁物，实现设备产权向承租人的转移。

（三）售后回租的交易流程

售后回租业务模式交易结构及交易流程见下图：

操作流程解释：

①

融资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签署售后回租协议；

②

融资租赁公司与银行签署贷款协议，担保人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

③

融资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签署设备买卖协议，保险权益转让协议；

④

融资租赁公司与银行签署抵押协议，保险权益再转让协议；

⑤

银行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资金，融资租赁公司向承租人付款购买设备；

⑥

承租人按照售后回租协议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向银行还本付息。

三、渤海租赁主营业务

（一）渤海租赁主营业务概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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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渤海租赁。 主营业务将由水利工程施工、教育和风电设备制造业务变更为市政基础设施租赁、

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上市公司将转型为一家专业融资租赁公司。

作为专业的融资租赁公司，渤海租赁将以天津市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租赁业务为基础，通过借助股东方的支持，大力拓展电力设施和

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逐步将渤海租赁的业务区域扩散至全国主要区域市场；渤

海租赁也将作为租赁交易的中介商，为其他租赁公司的租赁业务提供市场分析、业务咨询、风险评估、租赁合同设计等服务；最终渤海租赁

将发展成为以传统融资租赁业务为主，以租赁资产买卖业务和租赁安排业务为两翼的大型租赁公司。

１

、资金来源与融资成本

在资金来源方面，融资租赁公司的营运资金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自有资金在运作时，可以获取一个高于同期贷款利率的综合收益，如

果一个项目运用部分自有资金，再向银行借款一部分，租赁公司又有了一个财务杠杆效应，不仅自有资金可以获取略高于同期贷款的租息

收益，借款部分也可以获取一个息差收益。 融资租赁合同的综合租金费率一般都是相当于或高于同期贷款利率，但融资租赁公司作为一个

资金运作的平台，在资金筹措的实际操作中，完全可以根据公司在不同时段买卖租赁物的对外支付、在执行融资租赁合同租金回流和对外

偿还到期借款的现金流匹配程度的具体情况决定新的融资数额和期限等，安全合理地获取资金运用和资金筹措之间的差额收益。

目前渤海租赁运营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均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根据项目租金情况相

应调整确定。 为了拓展融资渠道，更好的发挥财务杠杆作用，渤海租赁现正在开拓债券等其他筹资方式。

２

、收入类别

就融资租赁公司的收入来源来看，主要为租金收入，其次为租赁物残值收入和服务费收入等。 渤海租赁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类别：

（

１

）租金收入

租赁业务中，渤海租赁均享有对承租人收取租金的权利，承租人承担偿付租金的义务。租金收入是渤海租赁收入来源的主要构成部分。

渤海租赁租金收入的高低视项目的操作方式、项目资质、业务相关各方议价能力等几个方面的情况而定。 随着渤海租赁注册资本的增

加，使得渤海租赁具有更大的财务自由，能够更灵活的利用财务杠杆；即渤海租赁可在租金水平较高而风险相对较低的项目中，适当加大自

有资金比例，从而有利于提升自有资金的收益水平；另一方面，渤海租赁主要从事基础设施等融资租赁业务，客户对象主要为地方政府、大

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以及国内外大型生产制造企业，因此渤海租赁的项目一般具有低风险、现金流稳定的特征，这有利于渤海租赁在筹集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过程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从而一般能够获得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

（

２

）残值收入

在融资租赁期限内，渤海租赁拥有租赁物的所有权，当承租人违约，渤海租赁将收回租赁物；或在租赁期满时继续拥有承租人不留购的

租赁物所有权。 提高租赁物的余值处置收益，不仅是融资租赁风险控制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渤海租赁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

３

）服务收入

渤海租赁的服务收入主要由租赁交易安排费和财务咨询费构成。

１

）租赁交易安排费

借助渤海租赁在租赁行业的发展经验，渤海租赁可在其他租赁公司开展租赁业务时提供方案设计、技术支持，从而收取一定金额的租

赁交易安排费。

２

）财务咨询费

渤海租赁在一些大型项目或设备融资中，会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融资解决方案，从而可以收取财务咨询费。

（二）渤海租赁的项目审批流程

１

、项目受理

在接到项目提案后，渤海租赁业务部经理指定一名业务人员作为项目经办员，负责收集项目资料并出具初步意见，由业务部经理决定

是否启动该项目。项目启动后，由项目经办业务员请示业务部经理后组织一到两名业务人员组成项目小组，协助承租人向公司提交《租赁项

目申请书》，并按照《租赁项目申请资料清单》提供相关材料。

项目组收到承租人的申请资料后，将由项目组对客户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做初步调查，并将初审后的租赁项目情况向业务部经理

汇报。 业务部与银行初步沟通后，出具初审意见。

项目组根据客户申请资料及初审意见，根据项目融资进度计划，填写《租赁项目立项申请书》，报业务部经理、资金计划部经理、公司经

营班子负责人审批。

租赁项目经审批同意立项后，项目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客户，并根据项目立项意见进入调查落实和项目融资阶段。 如项目申

请被否决，项目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租赁申请人，说明理由，并退回有关项目资料。

２

、项目尽职调查

项目组围绕经立项的租赁项目，依照公司尽职调查提纲搜集有关资料、进行实地调查，并出具以下报告：《租赁项目调查报告》、《租赁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组出具上述报告后，填写《租赁项目审查申请表》，并连同所收集的项目资料，同《租赁项目立项申请书》一并报业务部经理、资金计

划部经理和公司主管业务领导审批。

３

、项目融资安排

项目组与相关银行沟通，拟定融资方案和租赁方案。

在公司总裁批准融资方案后，公司正式向融资行提出融资申请，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

４

、项目的风险审查

租赁项目经审批同意立项后，项目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将《租赁项目立项申请书》及审批公文和项目材料及时交转风险管理部。

业务部经理、资金计划部经理和公司经营班子对《租赁项目立项申请书》、《租赁项目审查申请表》、《租赁项目调查报告》、《租赁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其他项目资料进行审签后，风险与法律管理部方可进行项目审查。

风险管理部对租赁项目进行审查，出具《租赁项目审查意见》。

５

、项目审批

风险管理部将《租赁项目审查意见》连同项目资料上报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审批。

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通过会议或公文审批方式对租赁项目进行讨论，对项目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给出明确、独立的意见，并由风

险技术管理委员会委员在《公司业务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租赁项目评审意见表》上表决。

根据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表决结果，由风险管理部制作《公司业务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租赁项目评审结果记录表》或会议纪要并由风

险技术管理委员会主任签发。

６

、合同签署准备

租赁项目审批通过后，项目组应当根据《公司业务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租赁项目评审结果记录表》的审批意见，进一步完善项目资料，

并及时与有关项目当事人联系，落实有关签署租赁合同的前期事项。

（

１

）法律文件核验

对有关租赁当事人身份及法律文件的有效性核验实行双人负责制， 即由项目组和风险管理部委派人员一同前往当事人所在地进行实

地核验。

核验内容如下：

①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

②

《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代码证书》原件；

③

法定代表人及（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书、授权书、身份证原件；

④

法律文件上的签章；

⑤

需要核验的其他文件或事项。

当事人法律文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署的，核验人员应亲自核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要求其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要求当面

在法律文件上签章。 当事人法律文件由委托代理人签署的，核验人员应亲自核验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要求其在各自的身

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要求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同时要求委托代理人在法律文件上签章。

核验手续办妥后，核验人员应向公司出具《项目核验声明书》。

（

２

）合同签署

租赁项目经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终审通过后，项目组将法律文本送交风险管理部审查，由风险管理部和公司内部律师审核签署内容是

否符合公司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通过的条件和法律文本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出具初步法律意见；

项目组在公文流转系统中以合同审批单的形式并附上《租赁项目立项申请书》报公司负责人审批；审批完成后，交由董事会审议批准该

交易事项，同时需要附加承租人董事会的批准文件。

上述审批同意签署后，有权签署人代表公司签署法律文件。

７

、物权担保与保险

租赁项目有关合同文本签署后，项目组应根据合同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所有权登记、抵押物登记、保证金收缴、保险投保或催促承租人投

保等手续。

租赁项目除了采取保证担保、回购担保外，应尽量争取抵押担保或收取保证金等担保方式，以加强承租人的债务责任，减少项目风险。

租赁项目除公司业务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批准可以不予投保外，原则上均需对租赁物进行保险，具体要求如下：

租赁物由公司自行投保的，由风险管理部和业务部参考有关保险咨询机构的意见共同设计保险方案、保险险种，业务部负责选择保险

公司及签署保险合同等相关手续。

租赁物由承租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保险险种的选择、投保方案的设计及保险合同的签署由项目组监督承租人办理。

所有保险协议、保单、批单等保险文件由业务部归档保存。保险受益人为融资银行，或受益人为公司，担保单需质押给融资银行的，应将

保单复印件交业务部归档保存。

８

、租赁项目资金的发放

有关租赁项目法律手续全部办妥后，项目组应当根据合同相关放款条件和进度安排放款，具体的放款申请参照财务部的相关规定和审

批程序。

９

、例外事项

由于某项业务的具体情况，业务部不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相关业务，业务部需在申报材料中做出特别说明，由风险技术管理委员

会审批。

１０

、项目总结

业务部在项目放款一个月内整理好项目资料，撰写《租赁项目总结报告》，并由业务部安排项目总结会。

１１

、项目持续跟踪

项目开始起租后，公司风险管理部将配备专业人员定期评估项目风险，并配合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定期评估租金回收的风险、担保物减

值风险等，从而做到对项目的持续跟踪和持续风险评估。

租赁项目审批流程图

步骤：

四、渤海租赁风险管理与控制

渤海租赁严格遵守商务部监管要求，借鉴商业银行及其他类似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标准，坚持专业化运作，建立了以风险技术管理

委员会为核心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管理权责明确，风险监控及时的风险管控体系。

（一）依照业务监管要求，坚持专业化运作，防范运营风险

２００４

年，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强了对租赁业的行业监管，开

展融资租赁试点工作，不允许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开展吸收存款、同业拆借、投资金融机构股权等金融业务。渤海租赁成立以来严格遵守

商务部的业务监管要求，实现合规运营，坚持租赁专业化运营，注重项目风险管理及承租人信用管理，既避免了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冲突，又

防范了不规范金融市场运作的风险。

（二）兼容银监会及商务部监管要求，风险管理高标准

目前我国的租赁行业分别由银监会和商务部监管。 银监会负责监管金融租赁公司。

２００７

年银监会颁布了新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

法》，对金融租赁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客户集中度、客户关联度等指标制订了监管要求，并对历史遗留的问题进行整顿。 另一方面，商务部对

其监管的内资融资租赁公司也展开了监管试点，进行现场管理和非现场管理，对融资租赁公司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如商务部发布的《关

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商建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０

号），要求各个试点公司每季度上报《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经营情况统计

表》等。

渤海租赁充分吸取了银监会对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要求，同时结合商务部对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监管要求，借鉴国际租赁公司经验，

制定了适合自己的风险监控指标，对自身的风险管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三）借鉴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渤海租赁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标准来严格要求，借鉴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标准，吸收其风

险管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构建了风险加权资产的风险量化评估机制。

１

、借鉴银行信贷审批委员会机制，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目前，渤海租赁董事会下设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部为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风险归口管理及日常执行机构并

接受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直接领导。渤海租赁所有租赁项目和重大风险事项必须通过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风险评审会，再报董事会

决策，实行单向审批制度。 资产管理部等其他各部门行使风险反馈、监督职能，对项目风险信息进行持续跟踪，及时做出反馈，形成相互协

作、相互监督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２

、参照银行内部评级法，构建租赁项目风险评级体系

参照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法，渤海租赁制定了以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

）为核心的租赁项目及承租人风险评级模型。租赁项目风险评级体系

初步实现了对租赁项目的量化评级，为信用风险量化评估奠定了基础，使渤海租赁的租赁项目风险管理工作由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

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进行项目风险管理。

３

、引入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推行信用风险量化评估

渤海租赁借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技术，在租赁项目评级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租赁项目风险量化评估机制，以期实现对租赁项目

的风险实时跟踪，对不同业务区域、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项目执行全面的风险限额管理，有效地应对和缓冲项目风险。

渤海租赁建立了承租人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具体模型如下：

（

１

）风险等级划分

等级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风险等级

ＡＡＡ ＡＡ Ａ ＢＢＢ ＢＢ Ｂ ＣＣＣ ＣＣ Ｃ Ｄ

（

２

）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风险

风险等级 对应风险分值 风险描述

ＡＡＡ １００－９１

偿付租金能力极强，具有可靠的保证，承担风险极小

ＡＡ ９０－８１

偿付租金能力很强，承担风险很小

Ａ ８０－７１

偿付租金能力较强，承担风险较小

ＢＢＢ ７０－６１

偿付租金能力一般，承担风险逐渐增大

（以上等级项目可操作）

ＢＢ ６０－５１

偿付租金能力暂时可靠，承担风险很大

Ｂ ５０－４１

偿付租金能力不可靠，承担风险很大

ＣＣＣ ４０－３１

偿付租金能力很不可靠，承担风险很大

ＣＣ ３０－２０

偿付租金能力很不可靠，随时发生违约

Ｃ ２０－１０

完全的投机行为

Ｄ １０

分以下 已违约

（四）注重租赁资产管理，有效防范租赁物风险

融资租赁与商业银行贷款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出租人拥有租赁物的所有权，即产权，是租赁资产的真正所有人，使得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使用权、抵押权三权分离。 而普通的银行贷款中，银行一般仅拥有标的物的抵押权。 因此，出租人比商业银行更关注租赁资产的运营状况及

市场价值变动情况。

渤海租赁一方面注重租赁资产的运营监督，由资产管理部负责租赁物产权办理、抵押、保险等与产权相关的权利，并通过定期和不定期

的租赁物运营检查及时跟踪租赁物的运营状况，防范租赁资产损失、损毁及有形损耗导致的贬值，使得租赁物通过有效运营保值升值；另一

方面，渤海租赁及时监控租赁物的市场价值的变动趋势，同时使得租赁本金的回收与租赁物的残值匹配。 一旦承租人违约，将收回租赁物，

有效防范租赁资产的残值风险。

（五）业务风险控制严格，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

１

、严格业务风险评审，掌控风险源头

渤海租赁每一笔租赁业务严格风险评审制度，遵守风险评级、风险调研及风险评审会程序，切实制定和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坚持风险预

警防范原则，项目整体结构设计合理，风险控制措施不断修改和创新，如引入第一承租人、第二承租人制度，联合承租人制度，抵押，质押，外

部信用保险机构，设计多层次的项目保证措施，使风险得到化解、吸收和缓冲，真正做到在源头上掌控风险。

２

、项目风险全程跟踪，风险及时预警

渤海租赁在租赁项目流程管理上坚持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风险跟踪和预警制度。在项目开始正式操作和起租前，严格进行风险筛查

和评审。 项目起租后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相互监督，对项目进行风险预警、跟踪。 由风险管理部履行全面风险管理职责，监控整

个租赁项目全过程的风险筛选、风险预警、风险跟踪、风险处置工作，其他各部门对现金流风险、租赁物风险、财务及税务风险、法律合规情

况、承租人信用风险分头监控，各司其职，及时发现风险，掌握风险信息，并报风险技术管理委员会与公司董事会，形成一套完善的风险监控

报告制度。

（六）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风险实时监控

渤海租赁正在搭建风险管控的信息化系统平台，有利于提高公司数字化运营及风险管理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为因素对风险管

控体系的影响，提高公司风险管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渤海租赁已经开发了项目风险评级系统，实现了风险控制手段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同时公司正在研发更为全面的风险监控信

息化管理系统，通过构建全面的风险预警、跟踪与处置的“风险监控系统”，形成完整的风险信息化管理平台。该系统将在公司层面上拟构建

资本充足率、客户集中度、租金违约率、资产负债率等一整套风险管理指标体系，针对这些指标设置预警阀值，采用仪表盘、驾驶舱等技术手

段对运营风险进行实时跟踪、预警及处置；在项目层次，实现项目流程的全程自动跟踪，防范各个环节风险，真正做到对风险的全程实时监

控。

五、渤海租赁现有业务情况

（一）现有业务概况

１

、现有业务基本情况及风险保障措施

（

１

）现有业务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渤海租赁现有业务全部是售后回租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金额（亿

元）

占用自有资金（亿元） 利用银行借款（亿元） 起租时间 项目类型

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租赁项

目

８ ３ ５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售后回租

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租赁项

目

３６．３ ２．３ ３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售后回租

同基船业关于在建船坞码头

构筑物及设备租赁项目

１０ １０ 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售后回租

武汉大桥联合租赁项目

１８ １８ 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售后回租

天津蓟县道路租赁项目

１．８７５ ０．３７５ １．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售后回租

东丽供热设备及配套设施租

赁项目

０．８０１ ０．１６１ ０．６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售后回租

天津海河路桥租赁项目

５ ０．８ 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售后回租

天津津南葛沽创意中心租赁

项目

３．７ ０．７４ ２．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售后回租

斗山挖掘机租赁项目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售后回租

合计

８３．６９ ３５．３８ ４８．３２

（

２

）风险保障措施针对项目面临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租赁物风险等，渤海租赁采取了如下风险应对措施：

序号 项目名称 风险保障措施

１

天津保税区大楼项目

１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为第二承租人

２

、预收一期租赁保证金

３

、每期租金预先收取

４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财政及税收支持函

５

、承租人投保财产一切险

２

空客

Ａ３２０

厂房租赁项目

１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对租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收取

１２

，

８７６

万元保证金，利息归出租人所有

３

、每期租金预先收取

４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财政及税收支持函

５

、承租人投保财产一切险

３

舟山同基船业设备租赁

项目

１

、海航集团提供全程租金担保

２

、每期租金预先收取

３

、承租人提前终止协议将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租金

４

天津蓟县道路租赁项目

１

、天津广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租金担保

２

、蓟县政府提供两倍价值土地出让收益质押，并备案登记

３

、收取

１

，

８７５

万元租赁保证金

４

、每期租金预先收取

５

、蓟县政府财政支持函，蓟县人大将租金列入财政预算

５

武汉大桥联合租赁项目

１

、联合承租人：武汉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２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租赁代理人

３

、共收取租赁保证金

１

，

３７４．１６

万元，联合承租人按约定承担相应份额

４

、承租人投保财产一切险

６

东丽供热设备及配套设

施

１

、联合承租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天津东丽湖地热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东方财信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２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总公司提供全程租金连带责任保证

３

、收取租赁保证金

６４０．８０

万元

４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出具财政支持函，东丽区人大将租金列入财政预算

５

、承租人投保财产一切险

７

天津海河桥梁租赁项目

１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租金担保

２

、项目保证金

７５０

万元

３

、提前终止将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租金

８

天津津南葛沽创意中心

租赁项目

１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人民政府、天津葛龙湾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承租人

２

、担保人：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租金担保

３

、租赁保证金

１８４０

万元

４

、津南区政府将该项目租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５

、投保财产一切险

９

斗山租赁项目

１

、斗山机械提供回购担保

２

、斗山租赁与最终用户形成的应收账款质押予渤海租赁

３

、租赁保证金

１５００

万元

４

、投保财产一切险

２

、现有项目具体情况及合同主要条款

现有九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及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租赁项目

该项目系渤海租赁向天保投资购买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的天津保税区空港物流加工区投资服务中心大楼， 后将该

大楼按协议约定出租给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及天保投资（第二承租方），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协议期满后，承租方具有优先承租权。 该项

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为

８

亿元（其中

０．９

亿为预付给承租方的未来

２０

年的物业管理费），其中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３

亿元，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提供总金额

５

亿元的银行贷款。该项目起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租期

２０

年。依据《租赁协议》的细则规定，前十年每期租金：

６６２．５

万元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期租金起始日的前两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２％

）

×

本租金期天数

／３６０

天；后

十年每期租金：

７３７．５

万元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期租金起始日的前两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３％

）

×

本租金期

天数

／３６０

天。 项目

２０

年

８０

期可确认的租金为

１４．１４

亿元（不考虑时间价值，贷款基准利率按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５．９４％

计算）。

②

租金和收入的确认依据

租金确认依据：按《租赁协议》细则规定的租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确认。

收入确认依据：天津保税区办公大楼租赁项目实际支付的项目总金额（含税费）为

７３２

，

６８３

，

６７７．５０

元，租赁期

２０

年，实际可使用年限

３６

年（土地证年限），预计残值率

５％

。

未担保余值依据实际可使用年限按年限平均法计算。

未确认融资收益

＝

按《租赁协议》计算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

初始直接费用

＋

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

的现值；

按项目总金额

＝

各期租金及未未担保余值的现值，计算出季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

项目投资余额

＝

项目总金额—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

项目投资余额

×

季度内含报酬率；

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

各期（按季度）租金—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按上述方法重新计算剩余各期（按季度）的租金收入、未确认融资收益、季

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剩余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剩余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该项目

２０

年

８０

期（以季度为单位，下同）可确认的租金为

１４．１４

亿元，可确认的收入为

１０．２６

亿元。

③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租赁利率为：前十年为基准利率

＋２％

，后十年为基准利率

＋３％

，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

率下浮

２％

。 渤海租赁享有固定利差，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响。

该项目采用每期租金预收方式，租金还本计划与贷款还本计划完全匹配，并收取

４

，

２００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如果承租

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银行还款。

（

２

）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租赁项目

该项目系渤海租赁向天保投资购买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京津塘高速公路南侧的空客

Ａ３２０

项目总装线厂房及所属土地使用权，

后将空客

Ａ３２０

项目总装线厂房按协议约定出租给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承租期内或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购买厂

房。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租赁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为

３６．３０

亿元（其中

５

亿元为预付给承租方未来

１５

年的物业管理费），其中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２．３０

亿元，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提供总金额

３４

亿元的银行贷款。 该项目起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租期

１５

年。 依据《租赁协议》的细则规定，每期租

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分摊本金

＋

（剩余本金

＋

物业委托管理费）

×

（当期租金起始日的前两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

利率

＋２．５％

）

×

当期天数

／３６０

天

－１１５．８８４

万元

②

租金和收入的确认依据

租金确认依据：按《租赁协议》细则规定的租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确认。

收入确认依据：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房租赁项目实际支付的项目总金额（含税费）为

３

，

２２４

，

８７３

，

３８８

元，租赁期

１５

年，承租期满后由承租

方以

１．００

元购买厂房。

未担保余值

＝１

元；

未确认融资收益

＝

按《租赁协议》计算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

初始直接费用

＋

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

的现值；

按项目总金额

＝

各期租金及未未担保余值的现值，计算出季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

项目投资余额

＝

项目总金额—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

项目投资余额

×

季度内含报酬率；

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

各期（按季度）租金—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按上述方法重新计算剩余各期（按季度）的租金收入、未确认融资收益、季

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剩余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剩余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该项目

１５

年

６０

期可确认的租金为

５７．４６

亿元，可确认的收入为

２５．２２

亿元。

③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租赁利率为：基准利率

＋２．５％

，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渤海租赁享有固定利差，因此

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响。

该项目采用每期租金预收方式，租金还本计划与贷款还本计划完全匹配，并收取

１２

，

８７６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 如果承

租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银行还款。

（

３

）同基船业关于在建船坞码头构筑物及设备租赁项目

该项目系渤海租赁向同基船业购买其在建船坞码头构筑物及设备，后将在建船坞码头构筑物及设备按协议约定回租给同基船业使用。

在租赁期届满后，租赁物采取留购方式处理，即由承租方在支付全部租金及租赁合同项下应付所有款项，并支付名义货价后，出租人将租赁

物出售给承租人，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金额为

１０

亿元，全部为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该项目起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租期

１５

年。 依据《租赁协议》的细则规定，每期租

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应收回的租赁本金

＋

剩余租赁本金

×

基准利率

×

当期天数

／３６０

天；

基准利率为当期租金起始日的前两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②

租金和收入的确认依据

租金确认依据：按《租赁协议》细则规定的租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确认。

收入确认依据：舟山同基船业有限公司关于在建船坞码头构筑物及设备租赁项目实际支付的项目总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租赁期

１５

年，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购买厂房。

未担保余值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未确认融资收益

＝

按《租赁协议》计算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

初始直接费用

＋

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

的现值；

按项目总金额

＝

各期租金及未未担保余值的现值，计算出季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

项目投资余额

＝

项目总金额—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

项目投资余额

×

季度内含报酬率；

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

各期（按季度）租金—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按上述方法重新计算剩余各期（按季度）的租金收入、未确认融资收益、季

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剩余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剩余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该项目

１５

年

６０

期可确认的租金为

１８．２

亿元，可确认的收入为

８．２

亿元。

③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全部由自有资本投入，租赁利率为：基准利率，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

响。

该项目采用每期租金预收方式，以防范流动性风险。

（

４

）武汉大桥联合租赁项目

武汉大桥联合租赁项目最初系工银租赁作为出租人操作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项目， 按照工银租赁与承租人武汉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

基金管理办公室和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四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２００９

工银租赁设备字第

０３１

号、

２００９

工银租赁设备字第

０３２

号、

２００９

工银租赁设备字第

０３３

号和

２００９

工银租赁设备字第

０３４

号），武汉白沙洲大桥、长丰桥、晴川桥和月湖

桥及配套设施的融资租赁项目合同金额合计

３０．０３

亿元。 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工银租赁和渤海租赁签订了《联合租赁协议》，约定渤海租赁作为租赁参与人购买上述四份合同项下的合计

１８

亿元的参

与份额。 ，租赁期内渤海租赁将按照参与份额享受租赁权益并收取租金，在租赁期届满后，租赁物采取留购方式处理，即由承租方在支付全

部租金及租赁合同项下应付所有款项，并支付名义货价后，联合出租人将租赁物出售给承租人。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为

１８

亿元，全部为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该项目起租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租期

１５

年。 依据《租赁协议》的细则规定，每

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应收回的租赁本金

＋

剩余本金

×

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下浮

５％

）。

②

租金和收入的确认依据

租金确认依据：按《租赁协议》细则规定的租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确认。

收入确认依据：武汉白沙洲大桥、长丰桥、晴川桥和月湖桥融资租赁项目实际支付的项目总金额为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租赁期

１５

年。

未担保余值

＝４．００

元；

未确认融资收益

＝

按《租赁协议》计算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

初始直接费用

＋

未担保余值

－

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的

现值；

该项目以

６

各月为一期，并以项目总金额

＝

各期租金及未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为依据，计算出未来半年（

６

个月）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

项目投资余额

＝

项目总金额

－

各期（

６

个月）已收回的项目投资；

各期（

６

个月）确认的收入

＝

项目投资余额

×

半年（

６

个月）内含报酬率；

各期（

６

个月）收回的项目投资

＝

各期（

６

个月）租金

－

各期（

６

个月）确认的收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按上述方法重新计算剩余各期（

６

个月）的租金收入、未确认融资收益、季

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剩余各期（

６

个月）确认的收入、剩余各期（

６

个月）收回的项目投资。

该项目

１５

年

６０

期可确认的租金为

２７．３８

亿元，其中收入为

９．３８

亿元。

③

关于项目收益权的说明

联合出租人工银租赁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开发区广场东路

２０

号金融街

Ｅ５Ｂ

座

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６６２８３７６６

工银租赁是国务院确定试点并首家获中国银监会批准开业的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主要提供各类租赁产品以及租金转让与证券化、资

产管理、产业投资顾问等金融产业服务。 工银租赁定位为大型、专业化的飞机、船舶和设备租赁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３３０．８２

亿元，净资产

５３．８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

１．８２

亿元。

根据工银租赁和渤海租赁签订的《联合租赁协议》

５．１

之条约定，由工银租赁作为租赁代理人管理租赁项目、收取租金、代管保证金、代

为追索承租人违约赔偿金、代为持有保险权益并索赔和接受保险赔付款等相关事宜。同时根据《联合租赁协议》

４．１

条之约定，工银租赁作为

租赁代理人从承租人处按期收取租金，并于收到当期租金的当日至次日按照协议约定的租金率和参与份额向渤海租赁支付当期租金。

④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全部由自有资本投入，租赁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５％

，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

风险影响。

该项目收取

１３

，

７４１

，

６１２．３０

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如果承租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

保障银行还款。

（

５

）天津蓟县道路租赁项目

该项目系渤海租赁向天津广成宏凯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天津市蓟县滨河大街弯线段（中昌路

－

四中路口）道路中部分路段（起于

中昌北路，向四中路口方向前行

３．３２９

公里止，路线全长

３．３２９

公里，路宽

５０

米），后将天津市蓟县滨河大街弯线段道路按协议约定出租给

蓟县人民政府，在租赁期届满后，由承租方按协议约定名义价格购买租赁物，租赁期限为

７

年。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为

１．８７５

亿元，其中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０．３７５

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提供总金额

１．５０

亿元的银行贷

款。 该项目起租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租期

７

年。 依据《租赁协议》的规定，每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应收回的租赁本金

＋

剩余本金

×

（基准利率

＋１．６５６％

）

×

当期天数

／３６０

天；

基准利率为当期租金起始日的前两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②

租金和收入的确认依据

租金确认依据：按《租赁协议》规定的租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确认。

收入确认依据：天津蓟县道路租赁项目实际支付的项目总金额为

１８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租赁期

７

年，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

１．００

元购买

厂房。

未担保余值

＝１．００

元；

未确认融资收益

＝

按《租赁协议》计算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

初始直接费用

＋

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的

现值；

按项目总金额

＝

各期租金及未未担保余值的现值，计算出季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

项目投资余额

＝

项目总金额

－

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

项目投资余额

×

季度内含报酬率；

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

各期（按季度）租金

－

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按上述方法重新计算剩余各期（按季度）的租金收入、未确认融资收益、季

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剩余各期（按季度）确认的收入、剩余各期（按季度）收回的项目投资。

该项目

７

年

２８

期可确认的租金为

２．４６

亿元，可确认收入为

５

，

８０３

万元。

③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租赁利率为：基准利率

＋１．６５６％

，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渤海租赁享有固定利差，因

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响。

该项目采用每期租金预收方式，租金还本计划与贷款还本计划完全匹配，并收取

１

，

８７５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 如果承租

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银行还款。

（

６

）东丽供热设备及配套设施租赁项目

根据《售后回租合同》，该项目系渤海租赁从天津东丽湖地热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供热设备及配套设施，然后再出租给联合承租人天津市

东丽区人民政府、天津东丽湖地热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东方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由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总公司提供全程租金连带

责任保证。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

８

，

０１０

万元，全部为自有资金。该项目起租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租期

３

年。依据《租赁协议》的规定，每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分摊本金

＋

剩余本金

×

租金利率

×

当期天数

／３６０

天；

其中：当期分摊本金

＝

租赁本金

／１２

个月租金期

剩余本金

＝

租金总金额

－

已分摊本金，已分摊本金为起租日起至当期租金之前各期的分摊本金之和。

租金利率

＝

一至三年期（含三年）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２．３％

（合同签订之日一至三年期（含三年）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

５．６％

，租赁利

率为

７．９％

）。

当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一至三年期（含三年）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时，双方应按照调整后的一至三年期（含三年）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

整租金利率，并根据据此调整后的租金利率同比例、同方向调整租金支付表的租金金额。

租赁期满后，联合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１．００

元的名义金额后，出租人将租赁标的以租赁标的届时的状态转让给联合出租人。

②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全部由自有资本投入，租赁利率为：基准利率

＋２．３％

，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

险影响。

该项目收取

６４０．８０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 如果承租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

银行还款。

（

７

）天津海河路桥租赁项目

该项目系渤海租赁向天津市海河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天津市内北安桥、金汤桥、十二经路、兴安路，将其回租于天津市海河建设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租赁期届满后，由承租方按协议约定名义价格购买租赁物，租赁期限为

８

年。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为

５

亿元，其中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０．８

亿元，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提供总金额

４．２

亿元的银行贷款。该项目起

租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租期

８

年。 依据《租赁协议》的规定，每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支付租赁本金

＋

当期租赁本金余额

×

租金利率

÷３６０

天

×

当期天数；

其中：第

１

期至第

４

期支付租赁本金

＝０

；

第

５

期至第

３２

期支付租赁本金

＝

租赁本金总额

÷２８

；

当期租赁本金余额

＝

租赁本金总额

－

已支付租赁本金；

租赁本金总额为出租人实际向承租人支付的租赁标的转让价款总额；

已支付租赁本金为起租日起至当期租金之前各期已支付租赁本金之和；

租金利率

＝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五年期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当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五年期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时，双方应按照调整后的五年期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租金利率，并根据

据此调整后的租金利率同比例、同方向调整租金支付表的租金金额。

租赁期满后，联合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１．００

元的名义金额后，出租人将租赁标的以租赁标的届时的状态转让给联合出租人。

②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租赁利率为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基准利率，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而贷款利率为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基准

利率下浮

１０％

。 渤海租赁享有固定利差，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响。

该项目收取

１

，

５００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 如果承租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

银行还款。

（

８

）天津津南葛沽创意中心租赁项目

该项目系渤海租赁向天津葛龙湾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位于天津滨海（津南）创意中心房产后，将创意中心房产按协议约定出租

给由津南区葛沽镇人民政府和天津葛龙湾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承租方，在租赁期届满后，由联合承租方按协议约定名义价格

购买租赁物，租赁期限为

８

年。 该项目操作模式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金额为

３．７

亿元，其中渤海租赁自有资金

０．７４

亿元，天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总金额

２．９６

亿元的银行贷款。 该项目起

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租期

８

年。 依据《租赁协议》的规定，每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支付租赁本金

＋

当期租赁本金余额

×

租金利率

÷３６０

天

×

当期实际天数；

其中：当期支付租赁本金

＝

租赁总本金

÷３２

；

当期租赁本金余额（剩余租赁本金）

＝

租赁总本金

－

已支付租赁本金；

已支付租赁本金为起租日起至当期租金之前各期已支付租赁本金之和；

租金利率

＝

起租日当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１．０％

；

当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五年期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时，双方应按照调整后的五年期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租金利率，并根据

据此调整后的租金利率同比例、同方向调整租金支付表的租金金额。

租赁期满后，联合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１．００

元的名义金额后，出租人将租赁标的以租赁标的届时的状态转让给联合出租人。

②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租赁利率为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基准利率

＋１．０％

，且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而贷款利率为人民银行五年期以

上基准利率。 渤海租赁享有固定利差，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响。

该项目收取

１８４０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如果承租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银

行还款。

（

９

）斗山挖掘机租赁项目

该项目主要利用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租赁”）的技术、销售和管理平台与渤海租赁的金融平台有效结合，共同

开创厂商转租赁的业务模式。 标的物为

４００

台左右的挖掘机，由代理商在全国范围内甄选客户与斗山租赁达成租赁交易。 租赁期内斗山工

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机械”）提供回购担保，斗山租赁将其与最终用户形成的应收账款质押予渤海租赁。该项目操作模式

如下：

①

该项目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项目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３

亿元，贷款利率为

１－３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７％

；租赁利率为

１－３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８％

，租赁期

３０

个

月，保证金为

１５００

万元。 渣打银行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３

亿元的银行贷款。

本期起租标的物为

２

台挖掘机，起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租金支付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后付。 实际支付项目金额

１４５．３１４１

万元，

贷款下账金额

１４５．３１４１

万元，其他租赁条款均与主合同一致；

依据《租赁协议》的细则规定，每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当期租金

＝

当期应收回的租赁本金

＋

剩余租赁本金

×

基准利率

＊

（

１＋８％

）

×

当期天数

／３６０

天；

基准利率为当期租金起始日的前两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１－３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②

租金和收入的确认依据

租金确认依据：按《租赁协议》细则规定的租金计算公式计算的金额确认。

收入确认依据：收入来源于斗山租赁融资租赁挖掘机的租金收入；

未担保余值

＝１

元；

未确认融资收益

＝

按《租赁协议》计算的最低租赁收款额

＋

初始直接费用

＋

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的

现值；

按项目总金额

＝

各期租金及未未担保余值的现值，计算出月度内含报酬率（实际利率）；

项目投资余额

＝

项目总金额—各期（按月）收回的项目投资；

各期（按月）确认的收入

＝

项目投资余额

×

月度内含报酬率；

各期（按月）收回的项目投资

＝

各期（按月）租金—各期（按月）确认的收入。

③

利率调整风险和流通性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租赁利率为：基准利率

＊

（

１＋８％

），租赁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７％

，渤海租赁享有固定

利差，因此不会受到贷款利率调整风险影响。

该项目收取

１

，

５００

万元租赁保证金，以防范流动性风险。 如果承租人有租金延迟支付情况，渤海租赁可以将预收的租赁保证金来保障

银行还款。

（二）渤海租赁现有业务会计处理的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渤海租赁现有九项业务全部为融资租赁业务，各项业务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如下：

１

、融资租赁业务性质的判断依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１

号———租赁》第六条有关判断租赁性质的规定，租赁分为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判断融资租赁有五项标准，只

要符合其中一项的即可认定为融资租赁业务。

对于同时涉及土地和建筑物的租赁，将土地和建筑物分开考虑。将最低租赁付款额根据土地部分的租赁权益和建筑物的租赁权益的相

对公允价值的比例进行分配。 如果土地和建筑物无法分离和不能可靠计量的，归类为一项融资租赁。

渤海租赁依据上述规定的判断标准来判断租赁业务的性质：

（

１

）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２

）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

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３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让，但是，租赁期

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

４

）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

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５

）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

用。

渤海租赁现有项目确认为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依据：

项目名称 起租时间

业务

模式

２１

号准则

适用条款

确认依据

天津保税区办公大

楼租赁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四款

①

因项目整体购买，土地和建筑物不能可靠计量，归类为一项融资租赁；

②

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

③

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为

６８９

，

９０８

，

３２８．７１

元；

④

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为

７３２

，

６８３

，

６７７．５０

元；

⑤

现值超过公允价值的

９０％

；

⑥

折现率采用合同利率，前

１０

年

７．９４％

，后

１０

年

８．９４％

。

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厂

房租赁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

①

因项目整体购买，土地和建筑物不能可靠计量，归类为一项融资租赁；

②

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承租期内或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购买厂房，购买价

格为

１

元。

同基船业关于在建

船坞码头构筑物及

设备租赁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

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船坞码头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

能使用；另外租赁期满后，将由承租方以

１０

，

０００

元回购。

武汉大桥联合租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

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四座大桥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

能使用；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名义金额购回，每座大桥为

１

元。

天津蓟县道路租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

租赁期限为

７

年，道路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

用；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名义金额

１

元购回。

东丽供热设备及配

套设施租赁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

租赁期限为

３

年，地热设备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

能使用；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名义金额

１

元购回。

天津海河路桥租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

租赁期限为

８

年，道路、桥梁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

能使用；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名义金额

１

元购回。

天津津南葛沽创意

中心租赁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

①

因项目整体购买，土地和建筑物不能可靠计量，归类为一项融资租赁；

②

租赁期限为

８

年，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购买，购买价格为

１

元。

斗山挖掘机租赁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售后

回租

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

租赁期限为不超过

３０

个月、不低于

１８

个月，承租期满后由承租方以名义

金额购回。

２

、融资租赁业务的收入确认

渤海租赁根据项目投入及收取租金情况测算出租赁内含利率。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现值与未担保余

值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

渤海租赁对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配，确认为各期的融资租赁收入。 分配时，渤海租赁采用租赁内含利率计算当

期应确认的租赁收入。

３

、渤海租赁现有项目具体的会计处理

（

１

）会计处理原则

①

在租赁期开始日，将应收融资租赁款、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将来收到租金的各期内确认为租

赁收入。

②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配。

渤海租赁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租赁收入。实际利率法中的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应收融资租赁款与未担

保余值之和的现值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

③

每年年度终了，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复核。

未担保余值增加的，不作调整。

有证据表明未担保余值已经减少的，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将由此引起租赁投资净额的减少，计入当期损益；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

租赁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认融资收入。 租赁投资净额是融资租赁中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未实现融资收

益之间的差额。

已确认损失的未担保余值得以恢复的，在原已确认的损失金额内转回，并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投资净

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认融资收入。

④

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

２

）会计处理具体方法

①

在租赁期开始日，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应收融资租赁款及其现值和未实现融资收益。 在租赁期开始日，将应收融资租赁款、未担保余

值之和与其现值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将来收到租金的各期内确认为租赁收入。

②

按各个项目确定的当期租金计算公式，按期（合同有约定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为季末）计算融资租赁收入并在租赁期内分期分配未

实现融资收益，经承租方确认计算无误后确认收入实现。

③

年度终了，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复核。 有证据表明未担保余值已经减少的，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④

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４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认为：经核查，渤海租赁现有九个项目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渤海租赁的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分析

１

、渤海租赁目前主要采用售后回租模式的原因

（

１

）售后回租可使承租人通过出售其拥有的资产的产权取得资金。通过售后回租方式，有利于帮助企业盘活资产，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

题。

（

２

）渤海租赁目前的项目主要为基础设施租赁及基础设施相关大型设备租赁，一方面由于渤海租赁不具备基础设施建设主体资格，另

一方面这些标的资产正常运转都需要较长的建造、调试时间，由于在建资产的产权一般无法明晰，故为控制风险，渤海租赁一般待标的资产

正常运转并产权清晰后再进行操作，故需要承租方先自行建设或买入租赁物并建造调试结束，再进行售后回租。

（

３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

号）相关规定，售后回租

业务的承租人将享有多项税收优惠，故承租方一般会主动要求采用售后回租模式操作。

综上，由于目前政策环境、租赁物属性以及客户偏好的原因，客户大多主动愿意选择售后回租模式开展业务，从而使售后回租成为渤海

租赁当前的主要业务模式，同时它也是目前国内各家融资租赁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

２

、渤海租赁具备开展其他融资租赁业务模式的能力

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业务模式主要是简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和厂商租赁。简单融资租赁即租赁公司为客户买入指定标的资产并租给

该客户使用；售后回租即客户先自行买入标的资产，再通过租赁公司售后回租模式进行盘活；厂商租赁即由机械设备的制造商或经销商，为

选定本企业生产或经销的机械设备的购买者及最终用户提供租赁融资，将设备交付给用户使用的租赁方式。以上三种业务模式主要是租赁

公司针对不同租赁物的属性与不同客户的需求而设计，其交易结构的核心并无差异，都是由租赁公司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后再将租赁物租赁

于客户使用。 对于租赁公司而言，采用何种业务模式主要取决于租赁物属性、客户需求等因素。

渤海租赁除了已采用的售后回租模式外，也具备开展其他业务模式的能力。 在资本实力方面，渤海租赁注册资本

６２．６１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底，在国内融资租赁公司（含金融租赁公司）中排名第二位，雄厚的资本金规模为后续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在行业技术

方面，渤海租赁现有管理团队均具有多年的租赁行业从业经验，对融资租赁行业有较深的理解，在租赁项目选择、租赁方案设计方面具有较

为丰富的经验。 因此，渤海租赁具备根据租赁物属性、客户需求选择采用何种模式开展业务的能力。

３

、渤海租赁具备独立于关联方的持续经营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渤海租赁已开展九个项目，涉及总金额

８３．６９

亿元，其中只有同基船业关于在建船坞码头构筑物及设备租赁项

目为关联交易，项目金额

１０

亿元，占项目总金额的

１１．９５％

。

渤海租赁具备独立于关联方的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

１

）注册资本规模大，资本实力雄厚。 渤海租赁注册资本

６２．６１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底，在国内融资租赁公司（含金融租赁公司）中排

名第二位，雄厚的资本金规模为后续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

２

）专注细分市场，具有差别化竞争优势。 渤海租赁是国内第一家将业务集中在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这一细分市场的融资租赁公司。 上述细分市场中，我国市政基础年投资额未来几

年仍将保持较大规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如地铁、高速公路等）则具有较大潜力，而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投资则是未来

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 因此，渤海租赁的差别化市场定位准确，符合我国产业发展方向，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

３

）拥有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渤海租赁现有管理团队均具有多年的租赁行业从业经验，对融资租赁行业有较深的理解，在租赁项目选

择、租赁方案设计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同时，渤海租赁的管理团队风险意识较强，经营风格稳健。此外，渤海租赁还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人才培养计划，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生力量。

（

４

）拥有优质的银企关系。渤海租赁成立以来，通过运作融资租赁项目，获得了多家银行的肯定和支持。目前，渤海租赁已与多家银行机

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与银行的良好合作关系将会对渤海租赁业务拓展提供稳定和持续的项目配套资金支持。

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事项

１

、发行股票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海航实业、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天保投资、远景投资、通合投资和天诚投资。 其中，海航实业以置换后持有的渤海租赁

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燕山投资以持有的

１６．４６％

渤海租赁股权、天信投资以持有的

５．７５％

渤海租赁股权、天保投资以持有的

４．７９％

渤

海租赁股权、远景投资以持有的

３．１９％

渤海租赁股权、通合投资以持有的

１．６０％

渤海租赁股权、天诚投资以持有的

１．０６％

渤海租赁股权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发行价格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本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该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由于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法计算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９．００

元

／

股。

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５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以截止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后的评估结

果确定。

截止评估基准日，拟置入及购买资产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万元，确定交易价格为

６５１

，

０５０．４０

万元。 本次资产置换后，用于认购

本次发行股份的拟购买资产的股权价值为

６０８

，

４１１．３５

万元，其中海航实业、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天保投资、远景投资、通合投资和天诚投资

所持用于认购股份的渤海租赁的股权价值如下：

股东名称 用于认购股份的渤海租赁的股权比例

用于认购股份的渤海租赁的

股权价值（万元）

海航实业

６０．６０％ ３９４

，

５６０．９７

燕山投资

１６．４６％ １０７

，

１５９．１６

天信投资

５．７５％ ３７

，

４３５．５２

天保投资

４．７９％ ３１

，

１９６．２６

远景投资

３．１９％ ２０

，

７９７．５１

通合投资

１．６０％ １０

，

３９８．７５

天诚投资

１．０６％ ６

，

８６３．１８

合计

９３．４５％ ６０８

，

４１１．３５

６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７６

，

０１２

，

６０６

股，不足

１

股的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 其中分别向海航实业、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天保投资、远景投

资、通合投资和天诚投资发行的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海航实业

４３８

，

４０１

，

０７３

燕山投资

１１９

，

０６５

，

７３６

天信投资

４１

，

５９５

，

０１７

天保投资

３４

，

６６２

，

５１４

远景投资

２３

，

１０８

，

３４２

通合投资

１１

，

５５４

，

１７１

天诚投资

７

，

６２５

，

７５３

合计

６７６

，

０１２

，

６０６

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

进行相应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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